
 

 - 1 - 

 

 

上海中医药大学文件 
 

 

上中医成教〔2020〕2号                签发人：陈红专 

 

 

关于印发《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 
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 

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按照《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高校学士学位授权与

授予工作的通知》（沪学位[2020]3 号）要求，学校根据《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位[2019]20 号）和《上海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

学位条例》，修订《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 

现印发该办法，请各单位严格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授予实施办法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0 年 12 月 31日                                                 



附件 

上海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士学位

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学位【2019】20号）和《上

海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条例》，结合我校高

等学历继续教育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授予医学、理学、管理

学、工学四类学士学位。 

新增本科专业如有归属其他学科门类，按照国家批准新

设该专业时确认的学科门类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第三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

业生可申请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 

（一）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 

（二）在学籍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规定的课程，或参

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达到本科教学

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毕业生课程成绩平均成绩达到 70分以上（含 70分）；  

（三）专业设定的“学位课程”必须合格，“学位课程”

不得免修免考； 



（四）参加学校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业水平测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在 60分

以上（含 60 分）。 

（五）国家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达到 420分以上

（含 420 分），或全国英语等级（3 级）考试（PETS-3）笔试

合格。CET-4成绩单、PETS-3 笔试成绩合格证书。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可申请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学士学位： 

（一）在读期间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者； 

（二）在读期间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

者； 

（三）未达到毕业要求者； 

（四）在读期间严重违反学术诚信者； 

（五）自取得毕业证书（以证书落款日期为准）起一年

以后提出申请者。 

第五条  学位课程与学业水平测试 

（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务处、继续教育

学院确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各专业 “学位课程”。 

（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自通过本专业所有

“学位课程”后至取得毕业证书（以证书落款日期为准）后

一年内，可向学院提出参加“学业水平测试”的申请，学院

汇总审核后将准予参加“学业水平测试”的学生名单报送教

务处。 



“学业水平测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教务处组织

实施，“学业水平测试”的试题水平参照学校同专业全日制本

科普通高等教育大纲的要求进行命题。 

第六条  授予程序 

（一）毕业生自取得毕业证书（以证书落款日期为准）

后一年内，按照继续教育学院学位申请工作统一安排，提交

学士学位书面申请，并附加外语证书或外语合格成绩单、学

业水平测试合格证明、毕业证书等有关材料； 

（二）继续教育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将符合申

请学位条件的学生名单报送教务处，教务处核对继续教育学

院报送的专业、授予学位类别后统一报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批准； 

（三）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名单

具有终审权。 

第七条  继续教育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学士学位

申请资格审核小组，负责审核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资格。 

第八条  学士学位不予补授、学士学位证书不予补发。 

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 2022 年执行，此前与本实施办

法不一致的相关规定，以本实施办法为准。 

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属上海中医药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 

 

 


